附件2：

四川传媒学院优秀互联网文化成果认定申请表

	
	序号


	（由二级单位统一填写）

	成果名称
	

	著作权人及工号
	
	署名次序
	

	出版刊物/媒体/网站或奖励部门
	参照《四川传媒学院优秀互联网文化成果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媒院﹝2020﹞57号）中“第六、七条”填写
	发表时间
	

	
	
	成果字数（千）
	

	
	
	总转载量或阅读量
	

	首发媒体、日期、网址
	*必须准确填写，否则不予认定*

	转载媒体、日期、网址
	*必须一一对应，否则不予认定*

	成果等级
	(A12-1       (A12-2      (A12-3

	（以上由申请人填写）

	初审单位审核意见
	部门签章
	拟认定等级
	(A12-1

(A12-2
(A12-3

	（以上由二级单位填写）


